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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治市上党区能源局
关于规范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和档案管理的通  知
机关各股室：
为强化行政执法监督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提升行政执法水平和能力，根据《山西能行政执法条例》《长治市上党区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任务清单》相关要求，结合我局行政监管职能和行政执法权限清单，现就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和档案管理工作要求如下：
1、 评查管理
1、 评查范围。各股室依据行政监管职责和行政执法权限，对监督管理对象和事项做出的行政处罚，在行政处罚案件立案、审批、办结、案卷归档各阶段都应依法依规进行合法性评查。
2、 组织领导。为确保评查工作组织有序、协调有力，评查过程严谨，卷宗归档合法合规，研究成立行政执法案卷评查领导组，领导组组长由党组书记局长担任，常务副组长由党组副书记担任，成员由案件分管领导、立案人、承办人及相关业务股室执法人员组成，综合办公室负责组织评查协调、案件归档等工作。
2、 评查标准
评查分为基础标准和文书规范标准两部分。
1、 基础标准。主要包括主体是否适格、事实是否清楚、主要证据是否完备、适用法律是否准确、程序是否合法等内容。基础标准是行政处罚是否合法有效的标准，是案卷合格的最低要求，任何一项内容不符合标准即可判定为不合格卷宗。该项评查须在调查人员提出行政处罚决定审核前完成，需邀请机关法律顾问参与评查，并出具意见。
2、 文书规范标准。主要包括立案、调查取证、审核、决定、执行结案和案卷归档六个流程是否合法合规，即文书制作是否符合《山西省能源行政执法文书样式及使用说明》（晋能源稽查发〔2021〕268号）规范，行政执法流程是否符合《全省能源行政执法程序规定》（晋能源稽查发〔2022〕265号）要求。文书规范标准是行政处罚案件结案是否合法合规的有效标准，是卷宗归档合格的必要条件，任何一项流程、一件文书不规范不符合要求即可判定为不合格卷宗。该项评查须在调查人员提出行政处罚结案审核前完成，评查活动采取会审方式进行，特殊情况或较大案件应邀请机关法律顾问参与评查，并出具意见。
3、 归档管理
行政处罚案件卷宗的收集、整理、装订由案件承办人具体负责，并要在规定时限内移交归档，具体按以下标准及要求完成卷宗的建档归档工作：
1、结案时限。行政处罚案件被处罚单位（人）向指定账户如数缴纳罚金，行政处罚机关收到交款凭证后10日内完成结案审核审批。
2、建档时限。行政处罚案件结案审批通过后，5日内完成装订建档工作。
3、归档时限。行政处罚案件承办人应当在结案审批后十五个工作日内移交卷宗，进行归档。行政处罚案件卷宗暂由综合办公室指定专人负责，保存期限暂为长期，法律或档案管理有明确规定的遵照执行。
4、归档编号。按机关统一顺序编号，编制格式“XFM-24001”，其中第一二位大写英文字母“XF”代表行政处罚（行政许可暂定“XX”），第三位大写英文字母“M”代表煤炭行业，可根据行业领域和执法类别分别选填电力行业“D”、节能监测执法“J”、其他领域“Q”；后5位阿拉伯数字“24001”，前两位“24”代表案件结案年度，“001”为年度内卷宗顺序号依次递增。
5、档案装订。卷宗要按照《山西省能源行政执法文书样式及使用说明》（晋能源稽查发〔2021〕268号）标准规范装订，案件卷宗编制页码应将“卷宗目录”页作为第1页依序编码，页码编制在右上角空白区采用阿拉伯数字逐页填写，其中卷宗内正反面资料为2页，单面资料为1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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